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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2 年 7 月 12 日

總目 44－－－－環境保護署
分目 700 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
新分目「「「「提供一筆過的資助以鼓勵柴油公共小巴車主盡早轉用石油氣

或電動小巴」」」」

請各委員批准開立為數 2 億 6 ,10 0 萬元的新承擔額，
以便提供一筆過的資助，鼓勵柴油公共小巴車主盡

早轉用石油氣或電動小巴。

問題

柴油車輛是道路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。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可行措

施，以減少現有柴油車輛排放的廢氣。

建議

2 . 環境保護署署長建議開立為數 2 億 6 ,10 0 萬元的新承擔額，以便提
供 一 筆 過 的 資 助 ， 鼓 勵 柴 油 公 共 小 巴 車 主 盡 早 轉 用 石 油 氣 或 電 動 小

巴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

理由

3 . 柴油車輛是本港道路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。在本港車輛排放的可

吸入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中，約有 95 %  的懸浮粒子和 7 5 % 的氮氧化
物來自柴油車輛。因此，要改善本港路旁的空氣質素，我們必須減少

柴油車輛排放的廢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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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本港公共小巴牌照的總數限制於 4  35 0 個。目前，本港有 2  4 7 5 輛
綠色公共小巴和 1  87 5 輛紅色公共小巴。根據發牌規定，綠色公共小巴
須行走固定路線，而紅色公共小巴則可選擇所行走的路線。

5 . 我們曾在 19 99 年的《施政報告》公布，在本港進行的石油氣小巴
試驗計劃如效果理想，我們會為現有柴油小巴車主提供資助，以鼓勵

他們盡早轉用石油氣小巴。20 0 0 年 6 月至 2 001 年 1 月期間，我們在本
港進行石油氣和電動公共小巴試驗計劃 (我們應公共小巴業界的要求，
同時把電動小巴納入試驗計劃 )。試驗計劃的報告在 2 00 1 年 6 月發表。
報告指出，石油氣小巴的粒子排放量近乎零，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亦

只是歐盟 I I I 期柴油小巴 1的一半；電動小巴則完全不排放廢氣。試驗計

劃也證明石油氣小巴和電動小巴都適合在香港行駛。不過，由於電池

容量有限，電動小巴或只適合行走較短的路線。

6 . 2 0 01 年 1 1 月，我們公布擬推行一項資助計劃，鼓勵現有柴油小巴
車主盡早轉用石油氣或電動小巴。建議的更換小巴計劃屬自願性質，

柴油小巴車主仍可繼續使用柴油小巴，但這些車主將不會獲得任何資

助。根據有關建議，合資格的柴油公共小巴車主如轉用石油氣或電動

小巴，每輛小巴可分別獲發放 60 ,0 00 元或 8 0,00 0 元的一筆過資助金。
車齡達 10 年或以上 (以取消車輛登記的日期計算 )的柴油公共小巴，其
車主須在 20 03 年年底或之前更換小巴，才可獲得一筆過的資助。至於
車齡不足 10 年 (以取消車輛登記的日期計算 )的柴油公共小巴，其車主
則須在 20 04 年年底或之前更換小巴。此外，在政府開始接受資助申請
前已經轉用石油氣或電動小巴的柴油公共小巴車主，也可申請一筆過

的資助。為鼓勵柴油私家小巴的車主轉用石油氣小巴，若公共小巴資

助計劃得到通過，我們已準備豁免私家小巴車主繳付新換小巴的首次

登記稅 (相等於新換小巴的應課稅值的 4 %)。申請這項豁免的限期與申
請公共小巴資助計劃的限期相同。

7 . 我們曾就建議的資助計劃與小巴業人士舉行多次會議，以徵詢他

們的意見。現把他們提出的要求撮錄如下－

( a ) 根 據 當 局 的 建 議 ， 現 有 柴 油 公 共 小 巴 車 主 若 轉 用 石 油 氣 小

巴，每輛小巴可獲發放 6 0 ,0 00 元的一筆過資助金。由於目前
的經濟情況影響了公共小巴的生意，這個資助額並不足以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現時在香港出售的所有新柴油小巴均符合歐盟現時所採用的歐盟 I I I 期廢氣排放標
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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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車主轉用石油氣小巴。鑑於石油氣小巴的維修保養費用較

為 高 昂 ， 而 部 分 公 共 小 巴 行 走 的 路 線 距 離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較

遠，小巴司機前往加氣站加氣時，需要暫停營業，以致影響

營業額。因此，當局應提高資助額，以抵銷車主在這兩方面

的部分損失。有些公共小巴車主轉用石油氣小巴時，其柴油

小巴的使用期限尚未屆滿，當局理應給予他們更多資助，作

為補償。部分業內人士建議把資助額提高至 8 0 ,00 0 元，也有
人建議提高至 15 0 , 00 0 元；

( b ) 由於歐盟 I I I 期柴油公共小巴也是環保車輛，所以柴油公共小
巴車主如果轉用這種車輛，也應獲得一筆過資助。有業內人

士建議資助額應與轉用石油氣公共小巴的資助額一樣，但也

有人認為資助額可以略低；

( c ) 轉用石油氣小巴的柴油學童私家小巴車主只獲豁免首次登記

稅，這項建議並不公平。由於柴油學童私家小巴與柴油公共

小巴同樣對環境造成污染，所以柴油學童私家小巴的車主也

應與柴油公共小巴車主一樣，獲得一筆過資助；

( d ) 由於建議推行的計劃屬自願性質，所以政府應確保市場會持

續供應柴油小巴；

( e ) 政府應確保市場供應多過一種型號的石油氣小巴，以免任何

一家車輛生產商壟斷石油氣小巴市場；以及

( f ) 政府應延長申請資助的限期，以便更多柴油公共小巴車主能

參加資助計劃，更換車輛。延長申請限期更可讓車主有較多

時間研究本港不同型號的小巴的性能，然後作出選擇。有人

建議資助申請限期應定在最後一個石油氣加氣站落成之日起

計兩年，亦有人認為應該不設申請限期。

意見評估

8 . 經考慮業界的要求後，我們認為－

( a ) 建議的 60 ,0 00 元一筆過資助金和較柴油低廉的車用石油氣價
格，對行走路線接近石油氣加氣站的公共小巴車主來說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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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吸引他們轉用石油氣小巴。自去年 1 1 月我們宣布建議的資
助計劃以來，車用石油氣價格已進一步下調。根據現時的車

用 石 油 氣 價 格 和 車 用 柴 油 價 格 (目 前 車 用 柴 油 價 格 每 公 升
5 . 87元，而車用石油氣價格每公升則介乎 1 .8 5元至  2 .0 8元 )，
我們估計，轉用石油氣公共小巴後，8 1%的公共小巴營辦商的
每月收入淨額會增加 1 至 3,00 0 元以上，餘下 1 9%  的每月收
入淨額則會減少 1 至 3 ,00 0 元。轉用石油氣小巴後會出現經常
性營運虧損的公共小巴車主，參與資助計劃的可能性不大。

無可否認，燃料價格和相應節省的燃料開支會不時變動。不

過，根據至今所得的經驗，專用石油氣加氣站 2(目前約有 7 0 %
的石油氣的士在這些專用加氣站加氣 )的石油氣價格一直主導
整 個 車 用 石 油 氣 市 場 。 儘 管 車 用 汽 油 和 柴 油 的 價 格 有 所 上

升，各加氣站的車用石油氣價格仍保持穩定。至於維修保養

需求方面，石油氣公共小巴試驗計劃的結果顯示，石油氣小

巴的維修保養要求與柴油小巴大致相同。此外，資助計劃的

目的是鼓勵車主盡早轉用石油氣或電動公共小巴，向提早更

換現有柴油公共小巴的車主作出補償實無關宏旨；

( b ) 歐盟 I I I 期廢氣排放標準實際上是所有新登記車輛必須符合的
最低標準。因此，沒有理由須向轉用歐盟 I I I 期柴油公共小巴
的車主提供任何資助。況且，石油氣小巴更為環保，其粒子

排放量近乎零，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亦只是歐盟 I I I 期柴油小
巴的一半；

( c ) 為轉用石油氣公共小巴的車主提供一筆過資助的其中一項理

據，是鼓勵那些轉用石油氣公共小巴後，收入只會輕微增加

的柴油公共小巴車主轉用石油氣小巴。由於大部分學童私家

小巴的行駛班次不及公共小巴頻密，相對公共小巴營辦商而

言，學童私家小巴營辦商在補給燃料方面的彈性較大。此外，

由於財政資源有限，我們必須善用公帑，務求盡量取得最大

的環保效益。因此，我們應該把有限的財政資源集中用於更

換柴油公共小巴，因為這些車輛的廢氣排放量佔全港柴油小

巴排放量的 80 %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政府撥出 12 幅政府土地，提供零地價的優惠，以為期 21 年的建造、營運和移交合約
形式，招商承建大型的專用石油氣加氣站。合約規定，車用石油氣的最高價格須根據

公式釐定。此外，政府亦與現有的加油站營辦商簽訂商業協議。根據協議，營辦商若

改裝加油站，裝設石油氣加氣設施，則可以象徵式／零地價的優惠條件，獲得土地契

約／租約續期。這些改建的石油氣加氣站，氣價由營辦商釐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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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目前，香港市面上有三個品牌的柴油小巴可供選擇，分別是

「三菱」、「平治」和「福士」，全部都符合歐盟 I I I 期廢氣
排放標準。因此，小巴車主即使不參加資助計劃，仍有多個

型號的柴油小巴可供選擇；

( e ) 「豐田」和「平治」公司現時都有供應石油氣小巴給本港市

場。加上上文 (d )項所述，小巴車主會有多個型號的柴油和石
油氣小巴可以選擇。此外，當局已因應小巴業界的要求，決

定把小巴的車輛總重上限由 4 公噸提高至 5 .5 公噸。修改這項
規格後，全球現時有 18 個車輛型號 3(包括 8 個石油氣小巴型
號和 10 個柴油小巴型號 )符合本港小巴在重量、大小和廢氣排
放方面的規格，有關的汽車製造商／代理商可以把這些型號

引入本港市場；

( f ) 為了鼓勵車主盡早更換其小巴，我們原先定下車主申請資助

的限期是：車齡較長的柴油小巴，其車主的申請資助限期在

2 0 03 年年底，而車齡較短的小巴，其車主則須在 2 00 4 年年底
或之前提出申請。業界要求延長申請限期並非沒有道理。延

長限期之後－

( i ) 小巴營辦商可有較多時間研究石油氣小巴的性能，然後

才作出決定；以及

( i i ) 車齡較短的柴油小巴，其車主可繼續使用小巴，直至小
巴的可使用年限屆滿或快將屆滿，才轉用石油氣或電動

小巴。

因此，我們現建議延長申請限期 (車齡較長的柴油公共小巴，
其車主可在 20 04 年年底或之前提出申請，車齡較短的柴油公
共小巴，其車主則可在 20 05 年年底或之前提出申請 )，理由載
於下文第 11 段；以及

( g ) 有業內人士建議把申請限期定為最後一個石油氣加氣站落成

當日起計兩年。經審慎考慮後，我們認為這項建議並無理據，

因為對公共小巴業界來說，最重要的是石油氣加氣站的地點

是否能方便他們加氣，而不是石油氣加氣站的數目。現時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包括 14 個 16 座位型號和 4 個 12 座位型號，後者主要用作私家小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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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有 35 個石油氣加氣站投入服務。加氣站的數目會逐步增
加，到本年第三季左右，最少會增至 4 3 個，當中包括三個新
的專用石油氣加氣站。屆時，這 43 個石油氣加氣站將足以應
付全港石油氣的士和逾 97 %  的公共和私家小巴轉為石油氣
車輛後對供氣量的需求。未來數年會有更多石油氣加氣站投

入服務，因而可擴大加氣服務的覆蓋範圍和供氣量，進一步

改善為石油氣小巴提供的加氣服務。

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

9 . 2 0 02 年 6 月 1 3 日，我們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與交通事務委員
會聯席會議上，向議員闡述了上述意見。議員原則上支持建議的資助

計劃，但對計劃的實施細則提出了兩項動議。有關動議已獲通過，分

別是－

( a ) 將學童私家小巴納入擬議資助計劃內，使車主在以石油氣小

巴取代現有小巴時可獲 60 ,0 00 元一筆過資助；以及

( b ) 延長建議計劃的申請資助限期如下－

( i ) 車齡 (以取消車輛登記日期計算 )已達 1 0 年或以上的現有
柴油小巴，申請限期由 20 03 年年底延長至 2 005 年年底；
以及

( i i ) 車齡 (以取消車輛登記日期計算 )不足 1 0 年的現有柴油小
巴，申請限期由 2 004 年年底延長至 2 006 年年底。

1 0 . 我們審慎考慮上述建議後，認為難以滿足有關要求，向轉用石油
氣小巴的柴油學童私家小巴車主同樣提供一筆過的資助。正如我們在

上文第 8 段 ( c )項所給予的解釋，公共小巴排放的廢氣，佔所有小巴排
放廢氣量的 80 %，學童私家小巴只佔約 1 2%。我們必須善用有限的財
政資源，為社會取得最大的環保效益。此外，學童私家小巴營辦商在

補充燃料方面有較大彈性，可以使用較廉宜的車用石油氣，加上豁免

首次登記稅的建議優惠，應足以吸引他們轉用石油氣小巴。

1 1 . 至於轉用石油氣或電動公共小巴的車主申請一筆過資助的限期，
我們同意把原先建議的限期延長一年。根據經修訂的資助計劃，車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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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10 年或以上 (以取消車輛登記的日期計算 )的柴油公共小巴，其車主
須在 20 04 年年底或之前更換車輛，而車齡不足 1 0 年 (以取消車輛登記
的日期計算 )的柴油公共小巴，其車主則須在 2 005 年年底或之前更換車
輛 。 我 們 經 詳 細 考 慮 兩 個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出 延 長 申 請 限 期 兩 年 的 建 議

後，未能接納有關建議，理由如下－

( a ) 推行建議的資助計劃，旨在鼓勵車主早日更換車齡較長和造

成 較 多 污 染 的 柴 油 小 巴 。 截 至 20 02 年 5 月 ， 近 一 半 (即
2  00 0 輛 )的柴油公共小巴和約 30 % (即 6 50 輛 )的柴油私家小
巴，車齡超過 10 年。把申請限期延長兩年，實有違我們推行
資助計劃的目的，並且會延誤空氣質素的改善工作；以及

(b ) 根據以石油氣的士取代 18  0 00 輛柴油的士的強制性更換計
劃，柴油的士車主可在三年零五個月內申請一筆過資助 (車齡
較長的柴油的士的車主則可在一年零五個月內申請資助 )。雖
然柴油公共小巴的數目遠較柴油的士為少，而且更換柴油公

共小巴計劃屬自願性質，但根據這項擬議資助計劃， 4  3 50 輛
柴油公共小巴的車主仍可在三年零五個月內申請一筆過的資

助 (車齡較長的柴油小巴的車主則可在兩年零五個月內申請資
助 )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非經常費用

1 2 . 如委員批准有關建議，我們計劃最早在 2 002 年 8 月開始接受一筆
過資助申請，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－

2002 -03
千元

2003 -04
千元

2004 -05
千元

2005 -06
千元

總計

千元

5 5 ,0 20 7 0 ,7 40 7 3 ,6 20 6 1 ,6 20 2 6 1 , 00 0

1 3 . 我們會在總目 10 6「雜項服務」分目 7 89「額外承擔」項下刪除一
筆數額相等的款項，以抵銷 20 02 - 03 年度所需的現金流量。至於餘下年
度所需的現金流量，我們會在有關年度的預算內預留款項，以應所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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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常費用

1 4 . 這項建議不會帶來額外的經常開支。這項計劃主要由運輸署負責
執行，該署會調配現有人手，以應所需。

背景資料

1 5 . 除了提供一筆過的資助，以鼓勵公共小巴車主盡早轉用石油氣或
電動小巴外，我們還會向現有柴油私家小巴車主提供優惠，豁免他們

的首次登記稅，鼓勵他們盡早轉用石油氣小巴。

16 . 政 府 可 透 過 實 施 多 項 相 輔 相 成 的 措 施 ， 減 少 柴 油 車 輛 排 放 的 廢
氣。我們的策略如下－

( a ) 在可行的情況下，引進其他使用低污染燃料的車輛，以取代

柴油車輛；

( b ) 採用最嚴格的車輛廢氣排放標準和燃料規格；

( c ) 採用可行的技術，減少現有車輛排放的廢氣；以及

( d ) 實施多項規管和自願性質的措施，確保現有車輛得到妥善的

維修保養。

1 7 . 自 19 99 年以來，我們曾先後提供一筆過的資助，鼓勵柴油的士車
主盡早轉用石油氣的士；引入超低含硫量柴油；提高排放過量黑煙車

輛的定額罰款；按照歐盟的標準，收緊新登記車輛須符合的廢氣排放

標準；以及提供一筆過撥款，資助車主為其歐盟前期輕型柴油車輛安

裝微粒消減裝置。最近，我們得到各委員批准撥款，推行為歐盟前期

重型柴油車輛安裝微粒消減裝置的計劃。政府定有整體計劃，改善本

港的空氣質素，現時提出資助現有柴油小巴車主轉用石油氣或電動小

巴的建議，正是其中一環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

2 0 02 年 7 月


